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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梅雁吉祥     证券编码：600868    编号：2017-020 

 

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梅县金象铜箔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交易内容：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将持有

的占梅县金象铜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象铜箔公司”）总股本 21.33%的股权

转让给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元科技”），股权转让总价为人

民币伍仟捌佰贰拾肆万元整（￥58,240,000 元)。  

●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。 

●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额

合计 64,947,944 元（包含本次交易金额），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

对值 5%。 

●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关联关系概述 

公司将持有的占梅县金象铜箔有限公司总股本 21.33%的股权转让给广东嘉

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双方于 2017年 10月 10日正式签订《股权转让合同》，股

权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伍仟捌佰贰拾肆万元整（￥58,240,000元)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，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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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的联营企业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的相关规

定，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。 

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额合计

64,947,944元（包含本次交易金额），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

5%。 

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1年 9月 29 日在梅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

记注册，注册号为 914414007321639136，经营范围为：“研究、制造、销售：电

解铜箔制品，法定代表人为廖平元；其于 2015 年 10 月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挂牌，证券简称为“嘉元科技”，证券代码 833790。 

2、关联方最近一年财务指标 

截至 2016 年期末，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1 总资产 56,773.41 

2 净资产 34,087.05 

3 营业收入 42,362.47 

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,207.77 

3、其它关系说明 

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为公司的联营企业。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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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的“嘉元科技”3,118.63 万股股份，按每股 5.15 元的价格，以协议转让的

方式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转让。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“嘉元科技”

的股份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标的 

1、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占金象铜箔公司总股本 21.33%的股权，交

易类型为出售资产。 

2、交易标的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

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

情况。 

3、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序号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

(经审计) 

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（经审计） 

1 总资产 231,136,283.17 241,206,012.46 

2 净资产 224,692,935.58 223,348,543.81 

3 营业收入 16,451,914.56 29,697,819.35 

4 净利润 1,344,391.77 418,857.50 

（二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梅县金象铜箔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9 月 19 日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县雁洋镇

注册成立，注册资本为贰亿壹仟万元人民币，主要经营制造、销售新型超薄合金

铜箔及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、批发零售业务。法定代表人廖平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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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金象铜箔公司股东情况 

（1）金象铜箔公司具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 

权。 

（2）金象铜箔公司股东构成及持股比例 

序号 股东名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1 广东嘉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,720.00 55.81% 

2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 4,480.00 21.33% 

3 梅县金盘混凝土有限公司 800.00 3.81% 

4 杨琦 4,000.00 19.05% 

合计 21,000.00 100% 

（三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

1、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

估有限公司对梅县金象铜箔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，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 6月 30

日，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，资产评估结果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% 

资产总计 23,113.64 25,745.56 2,631.92 11.39 

负债合计 644.33 644.33 0.00 0.00 

净资产（所有者权益） 22,469.31 25,101.23 2,631.92 11.71 

2、定价原则：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【2017】

第 309号《评估报告书》结果，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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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转让价款：双方确定标的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伍仟捌佰贰拾肆万元整

（￥58,240,000 元)。 

2、付款方式、期限： 

（1）合同生效之日起 30天内受让方即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叁仟

万元整（￥30,000,000.00)。 

（2）2017年 12 月 31日前，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伍佰

万元整（￥5,000,000.00)。 

（3）2018 年 4 月 30 日前，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伍佰

万元整（￥5,000,000.00)。 

（4）2018年 6 月 30日前,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

壹仟捌佰贰拾肆万元整（￥18,240,000.00)。 

3、受让方按合同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（叁仟万元）后 30天内，双方共同

委托目标公司人员办理完毕目标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，出让方必须提供

签字、盖章、出函等协助义务。 

4、特殊约定 

（1）目标公司 2017年 6月 30日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承接。

定价基准日 2017年 6月 30日至股权完成变更日期间的权益由原股东享有。 

（2）股权转让工商变更完成后至受让方付清所有股权转让款期间，未付款部

分受让方应向出让方按每月千分之五支付利息。 

（3）若受让方违反合同未在约定日期前支付股权转让款的，未付款部分受让

方应向出让方按每月千分之七支付利息。至 2018 年 9月 30日仍未付清股权转让

款项，出让方有权终止本合同，收回转让的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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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，符合公司集中经营水电主业的发展

战略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成功后，公司不再持有金象铜箔公司股权，预计本次交易

获得投资收益约 970 万元；  

3、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市场原则，公平、公允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

利益，不影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。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

项交易，全体董事共 9 人参与表决，同意票为 9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独立董事发

表事前认可函及独立意见，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集中经营水电主业的发展

战略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；

本次交易遵循了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体现了公平、

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转让价格公允，程序合法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经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； 

3、《股权转让合同》； 

4、中广信评报字[2017]第 309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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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 O 一七年十月十一日 


